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文件之七

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草案）
各位代表：

我受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情况。

根据《关于召开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团粤南院[2008]06号）文件要求，各选举单位根据代表名额召开团员大会进行民主选举，并报团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全院各级团组织共选出出席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130名。

 当选的130名代表，全部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或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男代表59名，占45.38％，女代表71名，占   54.62％，教工代表18名，占13.85％，学生代表112名，占86.15％，代表中中共党员21名，占16.15％，曾受表彰代表73名，占56.15％，团干78名，占60％。
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各位选出的代表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我们认为：
本次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首先是认真贯彻了团委文件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广泛征求团内外青年的意见的基础上，各基层组织分别召开了团员大会选举产生的。

其次，本次大会当选代表都是正式组织关系在我院的团员或党员，代表中包含团员和一定数量党员；既有团干部，又有一般团员；既有男代表，又有女代表；既有学生代表，又有教工代表；不仅具有广泛性，而且具有代表性。

第三，所有当选代表都经过了各位代表所在单位团组织认真的审查；同时，在代表大会之前，本次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最后，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130名代表的选举，符合《团章》规定和学院团委《关于召开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团粤南院[2008]06号）有关要求，手续完备，全部代表的资格有效。

 以上报告，请审议。

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二○○八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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